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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葛洪义编著的《中国地方法制发展报告(2011)》是对2011年中国地方法制发展状况的研究，编写秉持
“面向地方、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壮大社会、推进法治”的基本理念；力求透过对中国地方法制发
展情况的研究，实证地观察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记录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
    《中国地方法制发展报告(2011)》以“全景式”与“主题式”相结合的方式编写：在总报告中，考
察各地的立法制度、监督制度、决策制度、执法制度、司法制度、协商制度、公开制度、工作程序、
基层自治制度、行业自治制度、公共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法律服务制度和纠纷
解决机制等15类制度在2011年的发展概况，并进行评价与展望；在专题报告中，针对律师职业权、国
家赔偿请求权、信息网络言论自由权和城市房屋被征收人权利，结合2011年地方法制的相关热点事件
和制度进步，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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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中国地方法制发展概况一、立法制度一、监督制度三、决策制度四、执法制度五、司法制度六
、协商制度七、公开制度八、工作程序九、基层自治制度十、行业自治制度十一、公共参与机制十二
、社会组织制度十三、公共服务制度十四、法律服务制度十五、纠纷解决机制专题报告2011年度中国
律师执业权2011年度国家赔偿请求权2011年度信息网络言论自由权2011年度城市房屋被征收人权利附
录2011年中国地方法制大事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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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11年地方司法机关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下进行了更多切合地方特点并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司
法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既有的司法制度发展已进行一定程度总结和规范化的大背
景下，地方司法机关基于地方的需要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回应。在制度层面的发展上，主要涉及审判管
理制度、执行机制、小额速裁制度、诉调对接机制、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在审判管
理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1月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
及《2011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的要求，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是各地方审判机关的一个重点
改革方向，各地方人民法院为此所采取的措施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的设立数量
增加了。与2010年相比，各地方人民法院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的数量有了大幅度提升，
据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截至2010年12月，全国共有925家地方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审判管
理机构；而截至2011年年底，据报道，全国法院系统共有近1400家法院建立了专门审判管理机构，一
年之间增加了近500家。二是制度建设更加健全了，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5月专门发布了关于审
判管理的四项制度性文件（《关于进一步落实审判、执行重要程序事项告知制度的规定》、《关于公
开通报审判质量重要评估指标的规定》、《关于加强审限管理的规定》和《关于切实保证司法统计指
标电子数据准确、及时的工作规定》）。三是经费投入加大，管理覆盖面更广了。比如，根据人民法
院报的报道，四川省的地方人民法院在2011年集中投入2亿元，在全省建成211个法院局域网，在188个
基层人民法院全部实现三级联网，632个基层人民法庭实现了全部覆盖，210万件案件网上运行，同时
建成181个具有同步录音录像功能的科技法庭，在四川省全省法院构建f以信息化为载体的三级法院审
判管理体系——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的成立显然有利于解决以前那种多头管理带来的管理缺位问题，而
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具体规定，也使法院的审判管理更加规范化，在加大了经费投入后，管理的覆盖面
也得到了扩展。　　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巾，在执行制度上又
出现了新的创新：一是在执行方式上由消极变为积极。比如广东省在全国法院系统中首创的“主动执
行”的执行方式，在2011年扩大了施行范围后，据报道，在全省法院执行案件数约占全国1/9的情况下
，做到了执行信访数量不断下降，由过去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转变为目前全国最少的省份之一；
北京市人民法院的执行主动反馈机制则旨在实现执行工作的“主动公开、双向互动”，明确了立案执
行1个月后要对申请人有反馈，6个月内未执结的要做出解释，并于此后每3个月反馈一次执行进展情况
。二是加强了执行的联动性。其中较有特色的是江西省崇仁县的做法，据报道，崇仁县人民法院与县
委和县人大常委会联合推出了涉执候选人资格取消制度，将执行工作与换届选举工作挂钩；上海市人
民法院深入推进了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与本市八家银行分别建立“点对点”集中查询被执行人银行账
户工作机制，将相关强制执行信息及时纳入了上海市社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建
立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协调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制度，会同17个部门建立了执行威慑联动机制，与
财政、民政部门建立了执行案件救助机制，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了执行联络员制度，成立了执行指
挥中心。三是继续巩固和深化前期的创新机制。比如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建立了“快执”即快速执
行机制，进一步将执行工作分别配置给速执组、普执组和复执组，分别按流转程序处理简易、一般、
复杂的执行案件，对法院内部的执行力量和资源进行了更加细致与合理的分配；重庆市人民法院则纵
深推进“三权四段”的执行分权改革，将执行裁决权从执行局剥离，交由审判监督庭行使，其执行局
专司实施权，执行实施又再分为启动、调查、处置、结案四个阶段，分别由执行局不同机构负责，打
破了“一人包案到底”模式，堵塞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对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来说，执行权的再配
置显然是在目前体制下的一种内部挖潜；而外部联动机制的发展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从长
远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能否与其他部门真正联动起来，还取决于地方人民法
院在地方政治格局中地位的真正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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